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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司与公约秘书处之间的协调 

1. 支持、促进和鼓励缔约方有效实施公约是世界卫生大会和缔约方会议的共同职责

和利益。因此，世卫组织和缔约方会议及其机构为履行上述职责并实现有效实施公约

这一主要目标而在各个层面开展合作将对双方都有利。这已得到旨在避免任何重复工

作和分散努力的缔约方会议决定的认可。 

2. 公约秘书处首长告知主席团，由于作出了努力，如定期召开协调会议，统一工作

计划的步调，并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开展联合和协调活动等等，公约秘书处与世卫组织

无烟草行动司之间在业务层面的合作有所改进。主席团欢迎这些积极进展。 

3. 上述共同责任和利益不仅应当能促进公约秘书处与无烟草行动司之间的有效业务

合作和协调作用，而且应当能促进对世界卫生大会和缔约方会议在战略和政策方面的

作用与职责的相互认可。这种相互尊重是有效实施公约的先决条件。缔约方会议主要

负责从战略角度制定政策、目标和重点，并通过公约秘书处予以执行和监督。 

4. 因此，世卫组织将执行由世界卫生大会授权并充分考虑到公约以及缔约方会议相

关决定的烟草控制政策和措施。 

5. 这意味着世卫组织规划和预算中制定的烟草控制工作应当与世卫组织框架公约的

条款以及涉及政策、目标和重点的缔约方会议决定充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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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还应当意味着，世界卫生大会作出的有关烟草控制问题的决定应当与缔约方会

议关于公约实施问题的决定保持一致。 

7. 鉴于政策方面必须保持一致以及需要加强世界卫生大会与缔约方会议工作之间的

协同作用，缔约方会议可要求主席团通过与世卫组织领导层之间的持续政策对话和信

息交流等方式，适当关注和监测这方面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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